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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刑法條⽂有變更，怎麼決定該適⽤舊條⽂或新條⽂？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4-07-12

案例

本⽂

因為法律會隨著社會的進步或轉變⽽有所修正，所以可能導致「⾏為時」的法律跟「⾏為後」的法律並不相
同。例如，⾏為時的法律規定要（或不）處罰，但⾏為後，該法律則經過修法⽽改成不（或要）處罰，此時就
會衍⽣出該如何適⽤法條的疑慮。簡單來說，就是「適⽤時點」的問題，究竟該適⽤「⾏為時」還是「⾏為
後」的法律？

⼀、什麼是「從舊從輕原則」？應該適⽤新法或舊法的規定？

「從舊從輕原則[1]」指的是：在犯罪「⾏為時」與「⾏為後」的法律發⽣不⼀致的情況下，原則上會先適⽤
「⾏為時」的法律（從舊），例外在「⾏為後」的法律對⾏為⼈更有利時，則改成優先適⽤對⾏為⼈有利的
「⾏為後」法律（從輕）。

基於「罪刑法定原則」，必須是在⾏為時，法律就有處罰的規定，國家才可以處罰犯罪⾏為⼈[2]，不能事後才
說，雖然當時法無明⽂，但現在要處罰，然後就溯及到過去的⾏為。因此，⾏為後法律發⽣變更，原則上還是
適⽤「⾏為時」的法律，但如果⾏為後所變更的法律，反⽽⽐較輕的話（例如：從無期徒刑改成10年以下有
期徒刑），因為此時的規定對⾏為⼈⽐較有利，所以會例外地適⽤「⾏為後」的法律。

⼆、什麼是空⽩刑法？⼀樣適⽤從舊從輕原則嗎？

「空⽩刑法」指的是：構成要件需另外透過⾏政機關的解釋或公告來補充的刑法條⽂。換句話說，刑法是否要
處罰某⼀⾏為，會與⾏政機關的解釋或公告有所連動。如此⼀來，當⽤來補充刑法規定的⾏政機關解釋或公告
有變更時，是否仍適⽤「從舊從輕原則」？還是⼀律適⽤最新的解釋或公告內容？

1. 假設甲國的現⾏法並不處罰傷害⾏為，但在甲國國⺠A毆打鄰居幾天後，甲國竟修法將傷害⾏為明定
為犯罪，則A是否應受罰？

2. 假設⼄國的現⾏法是將墮胎視為犯罪，但在⼄國國⺠B墮胎完幾天後，⼄國便修法將墮胎除罪化，則
B是否仍須受罰？

3. 假設丙國的現⾏法將獵殺屬於保育類動物的⼭羌視為犯罪，但在丙國國⺠C獵殺⼭羌幾天後，丙國就
改將⼭羌列為⾮保育類動物，則C是否仍須受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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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此，實務⾒解[3]認為，空⽩刑法補充規定的變更是「事實」變更，⽽不是刑罰「法律」的變更[4]，所以沒
有從舊從輕原則的適⽤，應直接以「⾏為時」空⽩刑法所填補的事實，來適⽤法律。

三、案例討論

（⼀）案例⼀

在A毆打鄰居時，甲國的法律並不處罰此種傷害⾏為，基於「罪刑法定原則」，必須⾏為時有處罰的規定，才
可以對⾏為⼈處罰，因此即便事後法律經修正⽽認為傷害⾏為應該成罪，A仍可適⽤「⾏為時」的法律，⽽無
須受罰（因為根本沒這個罪）。

（⼆）案例⼆

在此案例中，雖然B墮胎的時候，⼄國法律仍規定墮胎會成罪，但因為⾏為後的法律已經除罪化，對B來說⽐
較有利（從有罪到無罪），因此B應該適⽤⾏為後的法律，⽽無須受罰。

（三）案例三

⼭羌是否屬於保育類動物，需仰賴⾏政機關的解釋或公告進⾏補充，此種「空⽩刑法」沒有「從舊從輕原則」
的適⽤，⼀律以「⾏為時」空⽩刑法所填補的事實來適⽤法律。因此，既然C在獵殺⼭羌時，⼭羌仍是丙國的
保育類動物，則即便之後改列為⾮保育類，C仍應受到處罰。

註腳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條第1項：「⾏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⽤⾏為時之法律。但⾏為後之法律有利於⾏為⼈

者，適⽤最有利於⾏為⼈之法律。」
[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條：「⾏為之處罰，以⾏為時之法律有明⽂規定者為限。拘束⼈⾝⾃由之保安處分，亦
同。」

[2]

    最⾼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71號刑事判決：「按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之『法律有變更』及刑事
訴訟法第302條第4款所謂『犯罪後之法律已廢⽌其刑罰』，其所稱之『法律』，係指依中央法規標準法
第4條之規定制定公布之刑罰法律⽽⾔，此觀憲法第170條之規定⾃明。⾏政機關依據委任⽴法⽽制定具
有填補空⽩刑法補充規範之法規命令，雖可視為具法律同等之效⼒，然該法規命令之本⾝，僅在補充法律
構成要件之事實內容，即補充空⽩刑法之空⽩事實，並無刑罰之具體規定，究⾮刑罰法律，該項補充規範
之內容，縱有變更或廢⽌，對其⾏為時之法律構成要件及處罰之價值判斷，並不⽣影響，於此，空⽩刑法
補充規範之變更，僅能認係事實變更，不屬於刑罰法律之變更或廢⽌之範疇，⾃無刑法第2條第1項法律
變更之⽐較適⽤問題，應依⾏為時空⽩刑法填補之事實以適⽤法律。」

[3]

   ⽩話來說，最⾼法院認為，刑法是法律，所以有從輕從舊原則的適⽤，但⾏政機關的公告或解釋，只是對
於事實的補充⽽已，不影響刑法本⾝，因此不去討論從輕從舊原則。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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